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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廖木枝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旭东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林松秋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１，５１５，０４０，８３８．５０ １，４５０，２６７，３９７．０４ ４．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３７０，３７９，２９１．４８ １，３２８，５１７，６３４．１０ ３．１５％

股本

（

股

）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６１ ７．３８ ３．１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２３，８６１，２２７．２２ ２１２，９５１，４７６．９３ ５２．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１，８６１，６５７．３８ ３２，１９３，０６３．６９ ３０．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２１７，７０８．６８ －７１，９５７，９８０．３３ ８８．５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６０ ９１．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２０ １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２０ １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１０％ ３．２８％ －０．１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３．０３％ ３．０６％ －０．０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０，０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３３，０００．０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７，４７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东冠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７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汇光国际有限公司

１９，４４４，２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慧潮共进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５，８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河北华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４，３０４，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５９３，６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井红昆

９７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泰国际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险分红

７９９，９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７０９，４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应收票据比期初增加

１４４．８１％

，

主要是因为采用票据结算的联营店销售增长所致

；

２．

应收利息比期初减少

８３．５１％

，

主要是因为存款本金减少

，

预计应收未收利息相应减少

所致

；

３．

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

３

，

０００

万元

，

主要是因为公司经营需要向银行借入流动资金贷款

所致

；

４．

交易性金融负债比期初增加

２

，

６６４．９０

万元

，

是因为公司向银行租赁黄金所致

；

５．

应付账款金额比期初减少

３２．１４％

，

主要是因为公司依照合同支付到期采购货款所致

；

６．

预收款项比期初减少

８３．３０％

，

主要是因为收到品牌代理商预付款项部分与应收账款

相抵所致

。

二

、

利润表项目

１．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５２．０８％

，

主要是因为公司单店业绩提升和门店数量增长所致

；

２．

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５６．６８％

，

主要是因为公司销售收入增长

，

以及成本率较高的足黄金

产品销售占比有所增加所致

；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

４４３．４７％

，

是因为国家取消外资企业免交城建税的税收优惠

政策

，

以及广东省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开征地方教育附加费所致

；

４．

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５２．４６％

，

主要是因为销售网点增加以及销售增长而相应增加人工

支出

、

装修费等费用以及公司加大品牌投入增加广告费等因素所致

；

５．

财务费用为

－１６０．２７

万元

，

主要是因为募集资金到位

，

公司用超额募集资金归还了银行

借款

，

以及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产生利息收入所致

；

６．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

６０．０４％

，

是因为收到政府专项补贴资金减少所致

；

７．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８５．５８％

，

主要是因为本期利润增加以及母公司所得税率比去年

同期提升

４

个百分点所致

；

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３０．０３％

，

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快速发展

，

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所致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流出

８８．５８％

，

但仍为净流出

，

主要是因为公司

为加大门店货品铺设投入所致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多支出

６５．６２％

，

主要是因为公司对新生产

加工基地项目的后续投入较去年同期增长所致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了

９６．５８％

，

主要是因为去年首发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到位

，

造成比较期基数较大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

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发行前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

公司承诺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

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

按承诺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２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６，１１４，８５２．２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今年上半年预计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稳定增长

，

费用控制良好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全面开展网上交易申购、定投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厚爱与支持，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开展网上交易申购、定投业务费率优惠活动，即对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

购、定投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实行优惠，具体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所有前端收费基金，包括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２

）、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２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３

）及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４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５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定投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期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四）费率优惠方式

１

、投资者使用民生银行卡支付渠道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定投上述基金的，申购

费率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所载明的申购费率的四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招募说明

书中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投资者使用农业银行卡、工商银行卡、建设银行卡、交通银行卡和招商银行卡支付渠道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定投上述基金的，申购费率按基金招募说明书中所载明的申购费率的

六折执行，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招募说明书中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注意事项

１

、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新增的前端收费基金适用上述费率优惠办法。

２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除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定投申购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２００

元外，上述其他基金定投申购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

３

、活动期间，若监管机关对最低申购费率另有新规定或相关合作银行调整费率，则本基金管理人

将有权根据新规定或相关合作银行调整后的费率调整前述优惠费率，并及时公告。

（六）本次活动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

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本基金管理人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旗下基金所持股票

全柴动力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的相关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股票全柴动力（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８

）按照“指数收益法”进

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全柴动力复牌交易，本公司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

人共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全柴动力恢复采

用收盘价方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４８００

？ 、（

０２１

）

３４０６４８００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

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延期披露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披露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

告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

告延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披露。 公司股票自

４

月

２９

日开市起停牌一天。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歉意，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股票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新湖债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８

新湖债

２０１１

年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回售代码：

１００９０７

回售简称：新湖回售

回售价格：

１００

元

／

张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特别提示

１．

根据《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本

公司发行的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公司债券（证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９

，以下简称：“

０８

新湖债”）的债

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和第

６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

司。

２．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可按本公告的规定在本次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

分

０８

新湖债申报回售。 本次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

／

张）。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

行申报的，视为对本次回售的无条件放弃。

３．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的本次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

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４．

本次回售等同于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

格卖出

０８

新湖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０８

新湖债的收盘价格为

１０９．７８

元

／

张，高于回售

的价格。 若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申报本次回售，可能将导致较大的损失。 请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

回售的风险。

５．

本公告仅对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申报本次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建议，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情况，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阅相关文件。

６．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新湖中宝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之日，即

０８

新湖债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一、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新湖中宝

／

本公司

／

公

司

指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

新湖债 指

本公司发行的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公司债券

，

证券代

码

：

１２２００９

回售 指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０８

新湖债在债券

存续期间第

３

年和第

６

年付息日按照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回售给本公

司

，

本次回售对应的日期为

０８

新湖债的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

本次回售申报日 指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可以申报本次回售的日期

，

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付息日 指

０８

新湖债的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

为债券存续期

（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

每年的

７

月

２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遇非交易日顺延

），

２０１１

年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 指

新湖中宝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

期利息之日

，

即

０８

新湖债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 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８

新湖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９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４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８

年

６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９％

，公司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和第

６

年付息日上调本期债券后

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

８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７

月

２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每年的

７

月

２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０

、 回售条款：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０８

新湖债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和

第

６

年付息日按照

１００

元

／

张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１１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２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回售的价格

根据《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的价格为债券面

值（

１００

元

／

张）。

四、回售申报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五、申报回售的程序

１．

申报回售的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应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正常交易时间（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

过上证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

１００９０７

，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

消，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付息日之前，如发生

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２．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可就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本次回售。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在

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本次回售的无条件放弃。

３．

对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本次回售的有效申报，公司将在今年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委托登记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六、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时间 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公告本次回售实施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公告本次回售申报结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

２０１１

年付息日

）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

，

有效申报回售的

０８

新湖债完成资

金清算交割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后三个交易日内 公告本次回售实施结果

七、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１．

本次回售等同于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以

１００

元

／

张的

价格卖出

０８

新湖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０８

新湖债的收盘价格为

１０９．７８

元

／

张，高于回

售的价格。 若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申报本次回售，可能将导致较大的损失。 请

０８

新湖债持有人慎重判断本

次回售的风险。

２．

上证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即公司债券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

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３．

利息的税务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

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０８

新湖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２

元

（税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

０８

新湖债的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对于持有

０８

新湖债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债券利

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０８

新湖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９０

元（含税）。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

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回售资金到帐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４

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

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或者（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

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投资者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债券回售

价款属于该类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经公司核实确认后，则不代扣代

缴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如果该类投资者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

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投资者的企业所得税。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虞迪峰 高莉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１１

层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５１７１８３７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７３９５０５２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６９６

股票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和召集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２

点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和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其中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通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６

、主持人：董事长左宗申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４５．３０％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左宗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选举左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３

）关于选举李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４

）关于选举胡显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５

）关于选举黄培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６

）关于选举秦忠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７

）关于选举王大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议案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陈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选举戴思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３

）关于选举冉茂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４

）关于选举张小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议案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左宗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选举付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３

）关于选举蒋宗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

４

）关于选举胡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４６２

，

５０７

，

４７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重

庆源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

托，指派程源伟、王应律师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在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以及会议决议的有效性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

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须的文件、资料，并对有关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同时听取了公司

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并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前述会

议通知的公告载明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并规定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审议内

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

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在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

和内容等事项与会议公告披露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

．

关于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１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４６２５０７４７１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４５．３０％

， 均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前述人员均为公司现任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

．

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及决议的有效性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如下议案：

１．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左宗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２

）关于选举左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３

）关于选举李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４

）关于选举胡显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５

）关于选举黄培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６

）关于选举秦忠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７

）关于选举王大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２．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陈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２

）关于选举戴思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３

）关于选举冉茂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４

）关于选举张小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左宗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２

）关于选举付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３

）关于选举蒋宗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４

）关于选举胡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对每一位董事、独立董事及监

事侯选人进行了逐个表决，实行了累积投票制，按规定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根

据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通过。 会议选举左宗申先生、左颖女

士、李耀先生、胡显源先生、黄培国先生、秦忠荣女士、王大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董事；选举陈

重先生、戴思锐先生、冉茂盛先生、张小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选举左宗庆先生、付

刚先生、蒋宗贵先生、胡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朱 姝

见证律师：程源伟

王 应

二O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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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报告

§1

重要提示

1.1�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本行于 2011年 4月 28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季度报告， 本行 13名董事亲自

出席会议，王淑敏女士和陆肖马先生委托朱振民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彼得·列文爵士委托

詹妮·希普利爵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任志刚先生委托黄启民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1.3�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行法定代表人郭树清、首席财务官曾俭华、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应承康保证本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信息

股票简称 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 601 939（A 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 939（H 股）

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姓名 陈彩虹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

电话 86- 1 0- 6621 5533

传真 86- 1 0- 6621 8888

电子邮箱 ir@ ccb.com

2.2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合并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季度报告所载财务资料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 除特别注明外， 为本行及所属子公司

（统称“本集团” ）数据，以人民币列示。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资产总额 1 1 , 31 2, 51 6 1 0, 81 0, 31 7 4.65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744, 886 696, 792 6.90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3.00 2.80 7.1 4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 85, 601 ) (223.4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元） (0.74) (21 5.63)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 47, 233 47, 233 34.2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47, 1 85 47, 1 85 34.1 9

基本和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1

0.1 9 0.1 9 26.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基本和稀释，人民币元）

1

0.1 9 0.1 9 26.67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9 26.1 9 增加 1 .68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7 26.07 增加 1 .62 个百分点

1.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

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因对 2010年配股所包含的无对价送股视同于列报最

早期间已发行在外，故对 2010年第 1季度的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并据此计算增长比率。

非经常损益项目列示如下：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201 1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

固定资产处置净收益 1 3

抵债资产处置净收益 1 0

清理睡眠户净收益 1 47

其他损益 91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61

税务影响 (47)

影响本行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21 4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

2.3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及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

报表中列示的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净利润和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股东权益并无差

异。

2.4于 2011年 3月 31日股东总数及股东持股情况表

2.4.1 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 本行股东总数为 979,515 户, 其中 H 股股东 59,651 户，A 股股东

919,864户。

2.4.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前 1 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股份种类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公司” ） 国家

57.03 1 42, 590, 494, 651 H股

0.06 1 54, 879, 777 A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

境外法人 1 9.79 49, 465, 600, 060 H股

美国银行公司 境外法人 1 0.23 25, 580, 1 53, 370 H股

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富登金融” ）

1

境外法人 5.65 1 4, 1 31 , 828, 922 H股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 .28 3, 21 0, 000, 000 H股

0.1 3 31 8, 860, 498 A股

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 ）

1 , 2

国有法人 1 .1 6 2, 895, 782, 730 H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3 1 , 325, 071 , 229 A股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江电力” ）

1

国有法人 0.43 1 , 070, 000, 000 H股

益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外法人 0.34 856, 000, 000 H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 001 沪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08 204, 563, 395 A股

1.富登金融、国家电网、长江电力于 2011年 3月 31 日分别持有本行 H 股 14,131,828,922�股、2,

895,782,730股、1,070,000,000�股，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除去富登金融、

国家电网、长江电力持有的股份，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的其余 H�股为

49,465,600,060股。

2.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国家电网通过所属全资子公司持有本行 H�股股份情况如下：英大

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56,000,000�股、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1,315,282,730�股、山东鲁能

集团有限公司 374,500,000�股、国网国际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350,000,000�股。

3.上表中“持股比例” 一列，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出现小数尾差。

2.4.3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前 1 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 42, 590, 494, 651 H股

1 54, 879, 777 A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49, 465, 600, 060 H股

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1 4, 1 31 , 828, 922 H股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3, 21 0, 000, 000 H股

31 8, 860, 498 A股

国家电网公司 2, 895, 782, 730 H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 , 325, 071 , 229 A股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 , 070, 000, 000 H股

益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56, 000, 000 H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 001 沪

204, 563, 395 A股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1 65, 946, 565 A股

§3

季度经营简要分析

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 本集团资产总额 113,125.16 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5,021.99 亿元， 增长

4.65%。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59,100.9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2,409.70亿元，增长 4.25%。其中，公司

类贷款 41,505.16亿元、个人贷款 14,618.04亿元、票据贴现 990.88亿元、海外业务 1,986.90亿元。

本集团深入推进信贷结构调整，基础设施与个人住房贷款稳健增长，小企业等新兴战略业

务快速发展。 本集团严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客户新增授信，稳步推进平台贷款清理整改，

及时处置化解平台贷款风险；密切关注房地产调控政策传导情况与房地产市场走势，主动控制

房地产贷款增速，同时加强项目资金封闭管理，持续优化客户结构，主要支持房价走势平稳区

域中资金实力强、开发资质高的重点优质客户。

按照贷款五级分类划分，不良贷款余额为 645.55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1.57 亿元。 不良贷款

率 1.09%，较上年末下降 0.05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为 228.80%，较上年末增加 7.66个百分点。

本集团负债总额 105,634.39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4,540.27亿元， 增长 4.49%。 客户存款 94,

590.5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836.89 亿元，增长 4.23%。 其中，定期存款 42,151.12 亿元，活期存款

51,293.68亿元，海外业务 1,145.78亿元。

股东权益总额 7,490.77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81.72亿元，增长 6.87%。

存贷比率为 62.48%，保持在合理水平。

资本充足率 12.45%，核心资本充足率 10.33%，分别较上年末下降 0.23和 0.07个百分点。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本集团实现净利润 472.33 亿元，其中归属于本行股东的

净利润 471.85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34.23%和 34.19%，主要是受净利息收益率回升推动利

息收入增长、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快速增长和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等因素共同影响所致。 年

化平均资产回报率 1.71%，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9%。

利息净收入 716.3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5.27%。净利差为 2.58%，净利息收益率为 2.69%，

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 0.28和 0.30个百分点。 受央行加息、贷款议价能力提升、个人住房贷款重

定价和市场利率走高的综合影响，净利息收益率持续平稳回升。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31.5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7.29%。 其中，结算、理财、电子银行、贷

记卡及保理等重点产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日趋合理。

业务及管理费为 249.7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5.77亿元。 成本收入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1.17

个百分点至 25.92％。

所得税费用 140.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5.33亿元。 所得税实际税率为 22.88%。

§4

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除特别注明外， 以人民币百万

元列示）

201 1年 3 月

31 日

201 0年 1 2 月

31 日

增减(%) 变动原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75, 337 1 81 , 075 1 62.51 增持买入返售债券和买入返售票据。

其他资产 29, 81 0 1 5, 301 94.82 其他应收款及垫款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2, 788 4, 922 (43.36) 叙做的卖出回购业务减少。

（除特别注明外，以人民币百万

元列示）

截至 201 1 年

3 月 31 日止

三个月

截至 201 0 年

3 月 31 日止

三个月

增减(%) 变动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3, 1 54 1 6, 865 37.29

受益于结算、理财、电子银行、贷记卡及保理等业务手

续费收入快速增长。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 29 326 (60.43) 货币利率掉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汇兑收益 500 94 431 .91 由于部分货币利率掉期交易即期端估值损失减少。

其他业务收入 1 24 1 78 (30.34) 主要是黄金经销业务收入下降。

营业利润 60, 989 45, 563 33.86

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和资产减值损

失同比减少等因素共同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31 3 208 50.48 清理睡眠户收入和预计负债转回增加。

营业外支出 (52) (98) (46.94) 根据财政部政策调整部分营业外支出列支项目所致。

利润总额 61 , 250 45, 673 34.1 1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所致。

所得税费用 (1 4, 01 7) (1 0, 484) 33.70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所致。净利润 47, 233 35, 1 89 34.2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47, 1 85 35, 1 64 34.1 9

少数股东损益 48 25 92.00 境内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稳步增长。

其他综合收益 897 1 , 461 (38.6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减

少。

4.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行于 2010 年实施了 A 股和 H 股配股方案（以下简称“本行配股” ），按照每 10 股配售

0.7股的比例向本行 A 股和 H 股股东配售股份，共配售 593,657,606 股 A 股、15,728,235,880 股 H

股股份，配股价格分别为每股人民币 3.77 元和港币 4.38 港元，配售股份已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

19日和 2010年 12月 16日起上市流通。

汇金公司于 2010年 9月做出承诺， 承诺因参与本行配股获配的股份在本行配股发行股份

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进行减持，如果减持，由此所得的收益归本行所有。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上述承诺已得到履行。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本行股东无新承诺事项，持续到报告期内承诺事项与招股说明书披露

内容相同。 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止，本行股东承诺事项均得到履行。

4.4�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5�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发布季度报告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及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季度报告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址(www.hkex.com.hk)及本行

网址(www.ccb.com)。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1-0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7名，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13名，王淑敏董事和陆肖马

董事委托朱振民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彼得·列文董事委托詹妮·希普利董事代为出席会议

并表决，任志刚董事委托黄启民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董事出席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 201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